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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融科技發展之輔導及協助辦法 
 

第  一  章    總則 

第  一  條    本辦法依金融科技發展與創新實驗條例(以

下簡稱本條例)第十八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。 

第  二  條    為提供金融科技發展之友善環境，鼓勵運用

科技創新金融商品及服務，主管機關得採取下列

措施： 

一、調適金融法令規定，以利金融創新。 

二、設置或輔導設置金融科技發展之實體聚落，

提供金融科技創新研發環境。 

三、協助提供金融科技創新創業所需資金之管

道。 

四、鼓勵運用創新科技提供金融服務之公司、團

體及個人與金融業策略合作。 

五、鼓勵金融業運用金融科技轉型發展。 

六、強化金融科技基礎設施及技術應用之資訊安

全。 

七、整合政府、產業、學研機構之資源，鼓勵投

入金融科技人才培育。 

八、辦理國際金融科技交流活動。 

九、推廣金融科技知識普及。 

十、其他有關金融科技發展事項。 

第  三  條    除前條規定外，對於運用創新科技提供金融

服務之金融機構、公司、團體及個人（以下簡稱

金融科技創新者），主管機關依本條例第二條第

二項規定設立之專責單位得採取下列措施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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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提供金融法規諮詢。 

二、輔導創新科技或經營模式之研發。 

三、協助評估申請金融科技創新實驗(以下簡稱

創新實驗)之必要性。 

四、協助輔導創新實驗申請案之相關準備。 

五、不同發展階段之育成服務。 

六、其他輔導事項。 

第  二  章    金融科技發展 

第  四  條   主管機關為順應國內外科技發展實務及趨

勢，得調適相關金融法令規定，以利創新之科技

或經營模式運用於金融市場或創新之金融商品

或服務於市場提供。 

第  五  條   主管機關得設置或輔導設置金融科技發展之

實體聚落，並協調由相關機關(構)或直轄市、縣

（市）政府提供適當之辦公空間或租金減免，以

利金融科技創新者創新研發。 

第  六  條   主管機關得協助設置金融科技數位沙盒平

台，鼓勵相關數據與金融服務模組應用程式介面

等資源之共享，以利研發金融科技創新應用。  

第  七  條    主管機關得建立跨產業領域合作、協同創作

及研發實證之共創機制，並與其他機關(構)合作

設立金融科技主題創新實驗室。 

第  八  條    主管機關得視市場發展及金融科技創新創

業之需求，邀請金融科技創新者、投資人及金融

機構舉辦媒合活動，以促成投資與策略合作機

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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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 九  條    主管機關應定期舉辦座談會，邀集政府相關

部會代表與金融科技創新者參與，就金融科技發

展相關事項提供建議或諮詢。 

第  十  條    為強化金融科技基礎設施及技術應用之資

訊安全，主管機關得輔導金融科技創新者加入金

融資安資訊分享與分析中心，及協助提供資訊安

全相關諮詢。 

第 十一 條    主管機關得與外國主管機關、國際相關之組

織或機構建立合作交流機制，協助國內金融科技

創新者發展國際市場，或與國外創業加速器合

作，透過金融科技創業輔導或國際發表機會，引

進國際創新科技或經營模式。 

第  三  章    金融科技創新創業 

第 十二 條    為支援金融科技創新者在創新科技或經營

模式之研發，主管機關得依金融科技創新創業之

需求，媒介其運用第六條金融科技數位沙盒平台

或第七條之金融科技主題創新實驗室等資源。 

第 十三 條    為輔導金融科技創新者評估申請創新實驗

之必要性及準備申請資料，主管機關應辦理創新

實驗相關法令規定之公開說明會，並對有需求之

金融科技創新者提供個別輔導服務。 

金融科技創新者經主管機關評估無申請創

新實驗之必要性者，得於提供具體業務辦理之說

明後，由主管機關出具正式書面意見。 

金融科技創新者創新實驗申請案經主管機

關輔導者，不得作為證實申請事項或保證創新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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驗價值之宣傳。 

第 十四 條    主管機關得依金融科技創新者之不同發展

階段，提供分段育成之輔導機制。 

第  四  章    園區之設置及管理 

第 十五 條    為形成金融科技發展實體聚落，主管機關得

設置或輔導設置金融科技創新園區(以下簡稱園

區)。  

主管機關得協調具備承辦政府有關金融科

技創新者協助、輔導與諮詢專案經驗之專業法人

或團體作為執行機構，辦理園區之設置、營運管

理、第五條至第九條、第十一條、第十二條及前

條之事項。 

第 十六 條    金融科技創新者申請使用園區辦公空間及

第六條金融科技數位沙盒平台之流程、審查標

準、使用期限、租金減免方式及使用規範等，由

執行機構擬訂，並報主管機關核定。但主管機關

自行辦理園區之設置及營運等事項時，則由主管

機關訂定相關規範。 

執行機構評選前項申請，應設置審議委員

會，審議申請案件之申請、變更或其他交議事

項。審議委員會成員包括專家、學者及相關機關

(構)代表。如主管機關自行辦理園區之設置及營

運等事項時，亦同。  

第  五  章    附則 

第 十七 條   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。 


